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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东欧地区是中国拓展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值得关注的地区。现阶段，中国—中东欧国家科技创新合作具

有合作机制上的政府主导性、合作主体上的多方合作性和合作布局上的不均衡性。基于这一现状，进一步从主体

因素、项目基础、经费投入3个维度对中国—中东欧国家科技创新合作潜力展开分析，可以发现，无论自然科学、工

程技术、医疗健康或是农业领域，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均有推进合作的空间，但需结合中东欧不同国家的优势特色领

域开展有针对性的合作，尤其应进一步从人才、渠道、机制等方面深化合作。

关键词：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科技创新；合作网络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1）06-0107-08 收稿日期：2021-06-21
*基金项目：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年度课题“系统推进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医疗领域合作的路径与对策研究”

（2020-G44）。

作者简介：张海燕，女，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捷克研究中心教授（杭州 310018）。

徐蕾，女，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国际商学院讲师（杭州 310018）。

一、引言

当前，在全球科技领域，竞争与合作同为主基

调，扩大合作空间有利于管控过度竞争。因此，在

管控中美科技竞争、深化中欧合作的愿景下，挖掘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科技合作的潜力，将有助于扩大

中国国际科技合作的增长点。2013年以来，加强与

中东欧国家开展科技创新合作连续 8年出现在中

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纲要中。2021年 2月 9日，习

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上再

次强调坚持科技创新，倡议成立中国—中东欧国家

创新合作研究中心。因此，充分挖掘中国与中东欧

国家科技创新合作潜力，既是满足国际科技创新合

作多元化需求的有益举措，也是在中美科技竞争日

益激烈背景下拓展合作伙伴、丰富合作领域的有益

尝试。

目前，国内学者对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科技创新

合作的研究还不够充分。以“中东欧”“科技合作”

为关键词搜索知网文献，仅得到研究成果44篇①，其

中聚焦中东欧国家和科技创新领域的文献仅 8篇。

忻红、李振奇（2021）详细对比了中国、中东欧国家

在《欧洲创新记分牌》《全球创新指数》中的表现及

科技投入产出情况，建议提高科创能力、挖掘科技

园区潜力、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同时要加强风险

防范意识。贾瑞霞（2020）对中国与波兰的科技创

新合作案例进行了全面分析。龙静（2020）在分析

中东欧地区科技创新特点、问题的基础上分析了中

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的现状及前景。徐惠、彭静

（2018）则梳理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科创合作的需

求、基础与路径。吕瑶对比分析了中国与中东欧国

家国际科技合作模式的变化。李振奇等（2020）、钟

世彬等（2021）分别对河北省、云南省与中东欧国家

科技合作情况进行分析，罗青（2017）则对中国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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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亚的农业科技合作进行了分析。可见，国内学

者对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科技创新合作研究仍较

多停留在整体情况宏观分析上，对于具体合作领

域，如合作机制与平台、与不同中东欧国家合作的

领域及潜力等则分析不足，缺少对实际工作具有指

导意义的可操作性建议。本文在梳理中国与中东

欧国家科技创新合作机制与成果的基础上提炼现

有合作特征，进而从人力资源、项目基础和经费投

入等维度探究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推进科技创新合

作的潜力，进一步细化国别重点领域研判，并据此

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二、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科技创新合作的

特征分析

从多边合作视角审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科技

创新合作，可以发现合作机制具有政府主导性、合

作主体呈现多方合作特点，合作国别的分布不均衡

性较为明显。

1.合作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性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科技创新合作受到中欧科

技合作、“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中国—中东欧

国家合作和双边科技创新合作四项科技合作机制

的支撑，其中，中欧科技合作启动早、机制成熟、成

果较为丰硕。

第一，中欧科技合作框架下的中国与中东欧科

技创新合作。中欧科技合作框架对推动中国与中

东欧科技创新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1998年，中国

与欧盟正式签署《中欧科技合作协定》，2004年、

2009年、2014年三次续签，确立了欧盟研发框架计

划与中国高技术研究计划、基础研究计划向彼此开

放的工作原则。同时，合作框架持续完善。2009年
《中欧科技伙伴计划》签署，2012年《中欧创新合作

对话联合声明》发布，2013年中欧高级别创新合作

对话（ICD）启动，2015年中国与欧盟推出中欧科研

与创新联合资助机制（CFM），标志着中欧科技合作

又上一个新台阶。2017年《2018—2020年度中欧研

究新旗舰合作计划和其他类研究创新合作项目协

议》签署，双方发布食品、农业和生物技术，环境和

可持续城镇化，地面交通，航空，环境与健康生物技

术等6个科技创新旗舰领域和健康、海洋、智能绿色

制造、新一代信息通讯技术等 9大优先支持领域。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科技研发人员受益于此，共同

开展联合科技研发。

第二，“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下的中国与中

东欧科技创新合作。“一带一路”是创新之路，科技

创新领域合作也取得了显著进展，其中包括中国与

中东欧国家间的科技创新合作成果。如，中国科学

院牵头组织包括波兰科学院、匈牙利科学院等在内

的 37家成员单位共同成立了首个综合性国际科技

组织——“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ANSO）。

2017年“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正式启动，中

国—克罗地亚生态保护国际联合研究中心等8家国

际联合研究中心建设启动或得以推进，中国—中东

欧国家技术转移虚拟中心等5个国际技术转移中心

得以建立。

第三，中国与中东欧合作多边框架下的中国与

中东欧国家科技创新合作。中国—中东欧国家合

作框架下的科技创新合作主要通过中国—中东欧

国家创新合作大会、中国—中东欧国家创新伙伴计

划等合作机制推进。首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创新

合作大会于 2016年 11月在中国南京举行，以后每

年举行一届，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暂停一

年，迄今为止已成功举办 4届。在中国—中东欧国

家创新合作大会正式举办前，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自

2013 年起开始召开科技创新合作主题论坛，如

2013年的中国—中东欧国家科技与创新合作论

坛、2014年和 2015年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创新技

术合作及国际技术转移研讨会。2018年，“中国—

中东欧国家科技创新伙伴计划”正式启动，旨在进

一步加强科技创新政策对话，共同建设中国—中东

欧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和“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开

展联合研发合作，实施科技人文交流行动，开展科

普合作与交流活动。

第四，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双边科技创新合作。

双边层面，中国与除波黑之外的多个中东欧国家签

有双边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进入 21世纪以后，捷

克、拉脱维亚、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先后与中国重

签了协定。中国先后与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

克等 12个中东欧国家建立了政府间科技合作委员

会例会机制，设立政府间科技合作计划项目，加强政

策对话，扩大科研人员交流合作。据不完全统计，自

2012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启动以来，中国

与12个中东欧国家先后举行了38次双边政府间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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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合作委员会例会，立项了30余项双边政府间联合

研发项目及400余项政府间科技合作计划项目或人

员交流项目。在已经建立科技合作委员会例会机制

的12个国家中，中国先后与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

塞尔维亚4个国家确立了双边联合资助机制，双边政

府共同为联合研究项目提供资金资助。

2.合作具有鲜明的多方合作特性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科技创新合作是在中欧科

技合作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推进，因此，现有合作主

体呈现出鲜明的多方合作特点。合著科技论文情

况是科技合作分析中常用的指标，通过分析中国与

中东欧至少一国合著的科技论文情况可以勾勒出

参与的主体情况。利用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提

供的全球主要科技论文数据库，以2012—2020年为

搜索时间，以中国与中东欧 17国为搜索关键词，结

果显示，2012—2020年，中国与中东欧 17国至少一

国共同合著的论文合计 29189篇，全球共 199个国

家和地区的学者参与了上述论文的合作，覆盖广

泛。进一步对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著论文的作者

国别（地区）进行分析发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学者

与来自德国、英国等西欧主要国家以及美国、日本、

韩国等国的学者多方合作的情况较为普遍。如图1
所示，美国学者参与共同完成的论文高达12233篇，

占全部合著论文的 41.9%。德国、英国、意大利、法

国等国学者参与合作的合著论文均在7000篇以上，

占全部合著论文的比重均在1/4以上。

对合著论文的基金资助机构做进一步分析，可

以发现三方合作特征依旧明显。表1列示了中国与

中东欧国家合著论文发文数量排序的前十位基金

资助机构，其中美国、英国、德国各占 2席，中国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和欧盟委员会分列第 1、2位。因

此，在推进与中东欧国家科技创新合作时，中国应

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好中欧科技合作机制的推动

作用，利用好欧盟和德、英、法等国的科技合作项目

和平台，推动实现多方合作。

3.合作具有明显的不均衡性

中东欧国家科技创新能力存在明显差距。目

前，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科技创新合作存在国别上的

合作不均衡特点，体现在中国与中东欧各国合著科

技论文的数量上，合著成果更多集中在波兰、捷克

等部分国家。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合作的重

点国别十分明晰，但合作优势领域却特色不鲜明，

存在同质性。

根据WOS检索的2012—2020年中国与中东欧

国家合著科技论文数量，可将中东欧国家分为四

组：第一组包括波兰1国，与中国学者合著论文超过

1万篇，成果显著；第二组包括捷克、希腊、匈牙利和

罗马尼亚4国，与中国合著的科技论文均在5000篇
以上，成果明显；第三组包括波罗的海国家、塞尔维

亚、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克罗地亚和保加利亚 8
国，与中国学者合著论文在 1000篇以上；第四组包

括北马其顿、波黑、阿尔巴尼亚及黑山 4国，与中国

合著科技论文数量较少，均在100篇左右。因此，第

一、二组 5个国家是中国推进与中东欧国家科技创

新合作的重点国家。

但分类统计合著论文的WOS学科领域则发现，

5个重点国家与中国研究人员合著的论文的学科领

域高度相似。波兰、捷克、匈牙利3国与中国合著论

文的主要学科领域前 5位完全相同，即粒子与场物

理学、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核物理学、多学科物理

学、多学科材料学，其中前4个领域均属于物理学的

子学科。对于这一特点，中国在推进与中东欧国家

图1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著论文中作者主要来源分布

表1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著论文的主要基金资助机构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WOS检索数据整理。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基金资助
机构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欧盟委员会

英国国家研究与创新署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英国科学与技术设施委员会

德国科学基金会

美国能源署

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

意大利核物理研究所

巴西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委员会

资助论文数
（篇）

11598
5368
4381
4379
3431
3211
3189
3108
2816
2760

占比
（%）

39.7
18.4
15.0
15.0
11.8
11.0
10.9
10.6
9.6
9.5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WOS统计数据整理。

（
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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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合作过程中如何把握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这既可转化为多方合作的空间，也面临着同质竞争

的压力。

三、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科技创新合作的

潜力分析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科技创新合作的市场基础

仍需进一步巩固，合作主体与成果仍需进一步培

育，合作仍存在明显的制约因素，对于双边未来的

合作潜力如何也未有明确的分析结论。本文尝试

解析这一问题，这将有助于更全面、清晰地呈现中

国与中东欧国家科技创新合作的重点与发展趋势。

1.主体因素

R&D研究人员（全时当量）指标可用来衡量一

国科技人才储备情况。对比发现，中东欧国家科技

人才资源总体规模与中国存在较大差距，但其中12
个中东欧国家每百万人研究人员数量高于中国。

2019年，中国 R&D研究人员总量为 210.9万人年

（全时当量），比2018年增加24.3万人年②。同期，根

据欧盟统计局数据，中东欧国家除阿尔巴尼亚数据

缺失外，其余国家R&D研究人员总量为34.9万人年

（全时当量），相当于中国R&D研究人员的 16.5%。

上述 16个中东欧国家每百万人拥有的研究人员数

量为2469.8人年，同期中国每百万人拥有研究人员

1307.1人年，是中东欧国家的一半左右。因此，中

东欧国家科技人才储备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推进

科技创新合作提供了主体基础。

进一步分析人员结构，可以更准确地界定中国

与中东欧国家科技创新合作的推进重点。通常一

国高校研究人员占比越高，往往反映出一国基础研

究能力越强；而企业研究人员占比越高，则该国应

用研究与试验开发能力越强。对比 2019年中东欧

国家科技人才部门分布情况可以发现（见图 2），以

企业研究人员为主的国家仅有 4国，分别是斯洛文

尼亚、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以高校研究人员为

主的国家包括分别是波兰、爱沙尼亚、北马其顿、希

腊、斯洛伐克、克罗地亚、拉脱维亚、波黑、塞尔维

亚，其中波黑的高校研究人员占全国研究人员的比

重高达86%，塞尔维亚、拉脱维亚和北马其顿3国的

高校研究人员占全国研究人员的比重已经超过

60%。罗马尼亚的情况较为独特，三类研究人员中

政府部门研究人员占比达到39%，其次是高校研究

人员，占比为33%。

由此可见，中国在推进与中东欧国家科技创新

合作时可沿三条路径加以推进：第一，侧重应用研

究与科技成果转化，强调激活高科技企业活力，鼓

励中国的企业或高校与对方企业加强研发合作、成

果转化。这一类国家包括斯洛文尼亚、捷克、匈牙

利、保加利亚4国，波兰和爱沙尼亚的企业研究人员

占比虽不是最高，但总体保持在较高水平，也可归

入这一类型。第二，侧重基础理论研究，以双方高

校与科研机构合作为主，鼓励中国企业就技术攻关

问题开展定向合作。这一类国家包括北马其顿、希

腊、斯洛伐克、克罗地亚、拉脱维亚、波黑、塞尔维亚

等国。第三，罗马尼亚的政府研究人员占比最高，

可有侧重地增加政府间科技合作项目合作。从中

东欧国家整体情况看，高校、研究机构仍是主要

合作主体，高科技企业的参与度仍有待进一步

提升。

图2 2019年主要中东欧国家研究人员部门结构对比

数据来源：欧盟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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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基础

目前，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依托中欧、“一带

一路”建设、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及双边科技合

作框架已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合作，积累了一定规模

的合作项目。如2017年8月，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

兽医研究所与波兰国家兽医研究所共建动物疫病

防控联合实验室。2019年5月，首个中国—罗马尼

亚农业科技园在布加勒斯特正式启动建设。中国

企业在中东欧国家设立的研发中心也逐渐增多，如

华为在波兰、长虹在捷克设立研究中心，中车集团

在捷克设立联合研究院。此外，双边政府间科技合

作委员会例会也推动了400余项联合研发项目。

当然，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科技创新合作成效最

为突出的仍是基于中欧科技合作框架的项目合作，

以欧盟研发框架计划 FP7和HORIZON2020为例，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在 FP7 和 HORIZON2020 支持

下，合作研究共计1022次③。FP7计划中，中国共主

持项目278项，中东欧17国参与频次达到209次，其

中希腊参与57个项目，波兰参与39个项目，匈牙利

参与 27个项目。HORIZON2020计划中，中国共主

持项目 183项，中东欧 17国参与频次达到 185次。

希腊参与度最高，共参与其中的 51个项目，波兰参

与31个项目，匈牙利参与21个项目。捷克、罗马尼

亚、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 4国无论在中国主持的

FP7项目，还是HORIZON2020项目中均参与 10个

以上项目。

同样，在中东欧 17 国主持的 FP7 项目和

HORIZON2020项目中，中国也表现了较高的参与

度，参与希腊主持的项目 149项，波兰主持的项目

97项，参与的捷克和匈牙利主持的项目均达到 70
项及以上，参与斯洛文尼亚和罗马尼亚主持项目均

超过40项。

但目前中国参与HORIZON2020的合作主体仍

以高校和研究机构为主，企业参与程度有待提高。

CORDIS公布的HORIZON2020合作机构中，中国共

有 216家高校、研究机构、企业榜上有名，其中企业

仅38家，占比仅为18%。高校及研究机构占比达到

75%。

3.资金因素

科研经费方面，中东欧国家普遍存在经费投入

不足的情况。根据OECD提供的波兰、捷克、匈牙

利、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希腊、爱沙尼亚、拉脱维

亚、罗马尼亚 9个中东欧国家和中国的科技创新指

标数据来看，依购买力平价计算，2019年中国科研

经费投入总额为5256.93亿美元。同期，9个中东欧

国家科研经费投入合计437.13亿美元，仅相当于中

国的 8%。即便如此，中东欧各国科研经费水平还

是存在巨大的差距。波兰是唯一科研经费投入超

过百亿美元的中东欧国家，2019年为 171.64亿美

元。捷克、匈牙利、希腊位列第二至四位，分别为

89.11亿、49.03亿、42.16亿美元。波罗的海国家排

名靠后，拉脱维亚2019年科研经费投入为3.92亿美

元，是波兰的1/44。
同时，中东欧国家之间科研经费的资金来源和

执行主体结构也存在明显不同。根据里斯本协议，

2/3的科研经费来自企业部门被认为是较为合理的

资金结构。中东欧国家中仅斯洛文尼亚企业科研

经费投入占比接近 2/3, 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 3
国企业经费投入占比超过 50%。科研经费执行主

体方面，企业支配 2/3以上科研经费的国家有斯洛

文尼亚、匈牙利。企业是将科技与产业融合的主

体，企业的研发经费支配比例反映了全社会研发经

费的流向，反映了一国科技创新的能力。

从科技人才储备、合作项目基础和经费投入力

度三个维度分析可知，中东欧国家科技人才储备和

现有项目合作基础为推进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科技

创新合作提供了人才和项目支撑，但中东欧国家科

研经费投入不足是科技创新合作的制约因素，需加

强争取第三方资金的支持。同时，要注意中东欧国

家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差异性，坚持分类分组原则，

结合中东欧各国科技创新优势开展特色合作更为

科学，也更有必要对各国的优势重点领域进行分析

挖掘。

四、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科技创新重点合作

领域分析

为更好推进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在各自优势特

色领域开展有针对性的科技创新合作，有必要从人

力储备、经费投入等维度对中东欧国家各自的科创

优势图谱进行勾画，结合现有合作基础对中国与各

中东欧国家推进合作的重点领域进行研判（见图3）。
1.波兰

从科技人才储备和研发经费投入两方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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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波兰推进工程技术类领域合作基础扎实。2018
年，波兰工程技术类科技人员规模达到近5万人年，

其中，企业工程技术类科技人员达到37540人年，占

比高达 75.5%。同期，波兰工程技术类领域获得

32.25亿欧元研发经费，资金得到保障。从WOS检
索平台检索中波在工程技术领域的合著论文发现，

双方在电子电气工程、人工智能、仪器仪表、光学与

纳米技术等领域成果显著。相比之下，自然科学领

域人才储备和经费投入均不及工程技术领域，但中

国与波兰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合著论文数量却明显

超过工程技术领域，尤其在物理相关学科。中国与

波兰在粒子物理、天体物理、核物理等领域合著论

文超过 6500篇，成果丰硕，是中国与波兰高校推进

科技合作的重点领域。医疗健康领域，中国与波兰

双方在肿瘤、心血管、内科、遗传学与血液学等领域

有较好的合作；农业领域的合作则主要集中在植物

学、食品科学、营养学、昆虫学与农艺学。

2.捷克

捷克工业基础扎实，科技创新水平在中东欧地

区位列前茅。捷克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科技

人员规模相近，且均以企业科技人员为主，这使得

捷克在中东欧地区的科技创新能力引人关注。一

方面，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两个学科领域相互支

撑，可为创新提供持续原动力；另一方面，企业科技

人员为主的主体格局利于科技成果转化。经费投

入方面，工程技术领域经费投入占比超过 40%，机

械、汽车、电子电气等工业也是捷克的支柱产业。

在与中国的科技合作方面，

除自然科学领域的物理学

相关成果丰硕外，中国与捷

克在仪器仪表、纳米技术、

电子电气、核技术及环境工

程等方面也具有良好的合

作基础。值得一提的是，捷

克是一个典型的工业国，但

中国与捷克却在植物学方

面有一定规模的合作成果，

可作为特色领域加入推进。

3.希腊

相比其他中东欧国家，

希腊在医疗健康领域表现

出竞争力。科技人才方面，

希腊医疗健康领域的科技人员规模甚至高于自然

科学领域，主要分布于高校和政府部门。中国与希

腊双方在这一领域的合作成果也较为丰硕，在外科

学领域合作发文 330篇，心血管系统、药学药理、儿

科、医学检验技术领域都有一百篇左右的合作成

果，眼科方面的合作成果也达 90篇。因此，中国与

希腊在推进科技合作方面可持续关注并推进医疗

健康领域的多形式合作。此外，希腊的特色领域还

表现在自然科学领域的海洋学、工程技术领域的计

算机信息系统、材料学等方面，中国与希腊在通信

领域的合作成果也较为突出。

4.匈牙利

从指标看，工程技术领域是匈牙利科技重点领

域，科技人员规模、研发投入均居首位，研发投入占

总投入的 64.6%，企业部门的工程技术人员高达

14500人年，远超过其他学科领域各部门科技人员

的总和。在与中国科技合作的特色领域方面，可重

点关注流体与等离子体物理、冶金、风湿病学等领

域。物理学、仪器仪表、电子电气等领域仍是传统

重点领域。

5.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科技人员规模较前述国家已明显减

少，全国自然科学领域的科技人员规模尚不足4000
人年，工程技术领域是科技人员主要聚集的学科领

域，全国拥有8820人年工程技术类科技人员。全国

全年科研经费投入不足 10亿欧元，经费投入不足。

罗马尼亚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其农业领域的科研经

图3 2019年中国与部分中东欧国家科研经费规模、资金来源与执行主体对比

数据来源：OECD。

注：部分中东欧国家2019年企业科研经费投资占科研经费总投入的比重数据缺乏，

采用相同统计口径OECD2018年数据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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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投入仅为4500万欧元。目前，中国与罗马尼亚在

农业方面没有合著论文超过50篇的子领域，这一方

面有潜力可以挖掘。此外，中国与罗马尼亚学者在

物理学领域的合作成果丰硕，合作基础扎实。工程

技术领域，仪器仪表、电子电气是传统优势领域，值

得关注核技术领域，双方合作发文已达 144篇。此

外，中国与罗马尼亚双方在消化内科、肝病、精神病

学方面也有良好的合作基础。

6.其他国家

其他中东欧国家中，中国与塞尔维亚在物理学

等优势合作领域已形成显著成果，在数学领域合著

论文已超过300篇，在内科学、光学、材料学、心血管

系统、电子电气、仪器仪表等领域也具有良好的合

作基础。斯洛文尼亚在中东欧国家中人均GDP最

高的国家，科技创新领域较富活力。斯洛伐克、斯

洛文尼亚与中国的合作多集中于物理学领域。中

国与斯洛文尼亚在医疗领域的产业合作已有良好

开端，研究领域合作可进一步推进。中国与克罗地

亚则可在材料学、环境科学、热力学、营养与饮食等

领域加强合作。保加利亚的优势特色领域主要体

现在植物学、生物化学和医疗健康领域。爱沙尼亚

在环境科学、应用物理学、光学等领域的优势可进

一步挖掘。拉脱维亚在流体与等离子物理、核技术

领域与中国已形成一定规模的合作成果。而中国

与北马其顿、波黑的合作优势领域分别是自动控

制、心血管系统领域。阿尔巴尼亚和黑山则均与中

国在数学领域开展了合作。

五、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进一步加强科技创新

合作的对策建议

未来，进一步加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科技创新

合作可以从如下几点着力。

1.清晰并持续强化双边特色优势领域合作

目前，中国与中东欧各国政府一直鼓励与推动

国家间科技创新领域合作，但市场的内生合作动力

尚未形成，主要表现为：一是人才储备与经费投入丰

裕领域与成果集聚领域不一致；二是中东欧主要国

家与中国科技创新领域的同质性明显，特色领域没

有被充分挖掘；三是合作主体、基金资助机构中欧美

机构较多，多方合作中主导力量需进一步分析。因

此，挖掘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科技合作的内生力量十

分必要，通过挖掘现有合作项目、合作网络潜力，进

一步清晰中国与各中东欧国家在优势特色领域开展

科技创新合作的着力点，沿着创新链不断拓展合作

面，激活更多高校、企业和政府部门多方科技人员力

量聚集特色领域开展强强合作，实现合作可持续。

2.强化特色优势领域科技人才交流机制建设

目前，中国与中东欧各国之间虽然已有较为活

跃，且具备一定规模的科技人才交流，但聚焦特定

领域、有明确机制保障、深入的科技交流仍需进一

步加强。这一机制应覆盖两类主体，一类主体自然

是特定领域的研究人员。中国与中东欧各国可以

在具备竞争优势的双边科技创新合作特色领域设

立专项人才交流项目，通过访问学者、培养培训等

形式加强人才交流，促进在特定领域的科技创新合

作。另一类主体是科技政策的决策或服务人员。

这类人员的交流将有助于双边科技合作机制与项

目的对接，如捷克国际科学与研究委员会就曾邀请

新加坡国立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加盟合作。中国

与中东欧国家间此类国际科技人员的合作机制如

形成，毫无疑问将推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科技创

新合作更上一个台阶。

3.以知识产权、创新创业合作为渠道加强成果转化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实现科技创新的市场价值，

将推动科技创新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一方面，中国

与中东欧国家应加大知识产权领域的合作，加强技术

专利拥有者与潜在使用者的交流对接，加大技术交易

中心或交易市场的合作。另一方面，各国应加大创新

创业领域的合作，通过出台鼓励政策，举办项目对接、

开展创新创业比赛等多种形式推动、帮助初创企业设

立、发展，汇集高校、科研机构、投资基金、项目中介服

务商、企业等各类主体，共同完善创新链，创造科技创

新合作的良好生态圈。

4.构建跨部门合作机制推动科技与产业融合

在中国与中东欧各国已有的科技创新合作中，

各国科技主管部门定期的政策对话沟通机制已经

形成，高校与科研机构间也保持着频繁互动，但明

显能发现科技与产业间的互动机制尚未形成，科技

创新合作更多集中在研发阶段合作。因此，构建覆

盖商务、科技、产业、金融等部门的跨部门合作机制

非常必要，围绕创新链全链条展开政策对话与沟

通，不仅要推动科技研发合作，更要探讨如何对接

产业需求，如何借力投资基金，如何加速市场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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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市场价值。通过跨部门沟通机制，打造创新大

平台，加强科技、资金、市场等要素集聚，优化资源

配置，促进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与资金链融通支

撑，在中国与中东欧各国科技创新合作中形成科技

与产业融合的良好局面。

注释

①文献检索时间为 2021年 7月 5日。②数据来源于 https://
kjt.shaanxi.gov.cn/ggfw/xglj/kjtj/230194html.③笔者统计 FP7
和HORIZON2020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联合研究项目，主要包

括两类：一类是以中国为项目组织国，中东欧任何一国参与

的项目；另一类是以中东欧任何一国为项目组织国，中国参

与的项目。两类数据汇总过程中，会有多国共同参与的项

目重复计划的情况出现。若剔除多国合作的重复项目，则

无法全面反映中国与中东欧各国联合研发的双边情况，故

此，文中数据未作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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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Potential and Key Fields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CEECs

Zhang Haiyan Xu Lei
Abstract: In China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CEE is an area worthy of attention. At the
present stage, China-CEEC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cooperation has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the government- led
cooperation mechanism, the multi-level cooperation participants, and the unbalanced cooperation layout. Based on the outline of
R&D factors, cooperation project and R&D funding, the conclusion could be drawn that there is STI cooperation potential between
China and CEECs no matter in natural sciences, engineering technology, medical health or agriculture fields. To make the
potential a reality, more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carry out targeted cooperation based on the advantag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CEE countries, promote exchange of talents, broaden cooperation channels, and deepen cooperation mechanisms furtherly.
Key Words: China-CEEC Cooperati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Cooperation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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